
5.15 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【防非宣传月】警惕伪私募骗局 

谨防新诈骗陷阱 

 

近期，深圳证监局接到多起反映不法分子冒用私募基金管理人名义

向投资者实施诈骗行为的投诉举报，部分投资者资金受损，市场秩序受

扰，行业形象被损害。 

一、明辨诈骗模式，警惕冒名骗局 

非法机构或人员冒用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资深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经理

名义，骗取投资者信任，吸引投资者加入 QQ、微信等通讯软件群聊，一

是以拼单代为申购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产品、提供荐股服务收取指导费等

事项为由，诱导投资者转款，骗取投资者资金；二是诱骗投资者下载注

册虚假交易 APP或开设虚假的境外证券公司账户，要求投资者转入资金

进行“交易”，但投资者申请取出个人资金时，须先缴纳相关保证金，

投资者配合缴款后发现账户已被删除并被强制移出群聊。 



上述行为不仅触犯了国家法律法规，对相关被冒名的私募机构及基

金经理的声誉造成严重影响，而且严重扰乱了私募基金行业秩序、损害

了行业形象。 

二、加强防范意识，维护自身权益 

深圳证监局提醒广大投资者增强防范意识，遵循以下方法维护自身

权益: 

一是遵守合格投资者要求。根据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

的规定，私募基金合格投资者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 100万

元，且应符合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等要求。任何“拼

单”“凑单”、无需履行合格投资者评估程序、低于 100 万元投资门槛

的私募基金投资行为均为违法违规行为，应提高警惕，谨防受骗。 

二是增强个人风险防范意识。投资者应自觉抵制“高收益无风

险”“快速致富”“稳赚不赔”等噱头诱惑，保持头脑冷静，不受高收

益诱惑而冲动投资。不轻信互联网信息或陌生人电话，不直接向个人银

行账户、不明机构银行账户、不明软件划转资金。 

三是谨慎核实私募机构信息。投资者在进行私募基金投资之前，可

通过登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方网站（www.amac.org.cn)“私募

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”栏目查询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备案的私募基金

产品的基本情况；或通过主动与私募基金管理人联系确认产品销售的真

实性，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。 

投资者如遇诈骗或发现涉嫌诈骗、非法集资等犯罪线索的，请收集

保存证据，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。 



此外，深圳证监局提醒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应高度重视品牌和声

誉维护工作，积极关注涉及自身品牌和声誉的舆情情况。如发现不法分

子冒用、盗用自身名义行为，可通过公司官网、公众号等平台予以公告

和声明，并及时收集保存相关证据，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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